
111.11.4 新版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視聽教室使用申請表     年   月   日申請 

申請 

單位 

 主管 

核章 

 申請人 

簽  章 

 聯絡  

電話 

 

事由 
暨 
用途 

 使用 
 
人數 

 
           人 

使用 

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共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借     用     內     容        審             核 

場 

 

所 

□十樓視聽室 

 □一樓大學部教室  間 

 □3D03教室 

□三樓會議室 

□其他             

 □擬同意借用 

 □借用場所另有公用，無法出借 

應繳納金額 

(由系辦公室   

 審核填列)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系  主  任 

批      示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視聽教室使用辦法 

一、本系視聽教室位於農業環境科學大樓十樓 D區(10D07 室)，可容納一百二十人。 

二、視聽教室供學術演講、研討會及重要會議，以及教學相關活動使用。 

三、借用單位應至少於使用日期一週前，由申請人(限本校教師或事務員以上編制教職人員)依規定表格提出申請，並

於使用期間負責各項設備器材保管之責，並另請指定專人在場負責。 

四、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中華肥料協會及中華永續農業協會因召開理監事會借用會議室或教室時，得免收場地租金。 

五、使用時間以上班為原則，並負擔借用場所維護費，收費標準如下： 

場  所  名  稱 場地租借費 備  註   說                 明 

土環系視聽教室 

三樓會議室 

3D03 教室 

一樓大學部教室 

 

 

十樓接待室 

校內：12,000 元，校外：20,000 元 

校內：7,000 元，校外：8,000 元 

校內：7,000 元，校外：8,000 元 

校內：7,000 元，校外：8,000 元 

（教室出借作為用餐場所,校內

2,500 元,校外,3,500 元） 

校內：2,000 元，校外：3,000 元 

（限做為用餐場所） 

 1.校內單位，前一年支付場租達 5 萬元以上，次年給予

6~9 折優惠。(連續之第 1 年 9 折，第 2 年 8 折，第 3

年 7 折，第 4 年以後 6 折。 

2.例假日借用，其費用加收百分之二十。 

3.逾時繼續使用者。酌予加收費用。(每小時五百元。不

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4.視聽教室嚴禁吸煙及攜帶食物飲料入內。 

5.活動產生的垃圾，請自行攜回丟棄。 

六、設備、器材如有損壞，借用單位須照價賠償。 

七、借用單位逕攜申請核准表向本校出納組繳款，出納組收取場地租費後即開立發票。 

聯絡電話：22840373#3301，傳真：22862043。  
八、為落實資安法要求租借期間均不得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包含軟體、硬體及服務)。 

備註： 

1.禁止在 1樓電梯口、電梯門、大門玻璃張貼海報，中庭佈告欄之廣告必先經院辦公室蓋章核准，並交由院辦公室派

員張貼，未依規定任意張貼之海報，管委會將予以撕毀。 

2.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絶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布任何資訊，並遵循個

人資料保護法辦理。 


